
股票代码：000761（A股）、200761（B股）      公告编号： 2006-027 

股票简称：G本钢（A股）、本钢板B（B股）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向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非公开发行新股收购资产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财务顾问暨保荐机构：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

易管理暂行条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

规定，现将本公司发行股份后的股份变动情况及上市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及上市概况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情况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本钢板材”）本次向本溪

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钢集团”）非公开发行新股购买相关

资产的方案已于 2005 年 12 月 28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14 次会议批准，并于

同日获得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此方案亦于 2006 年 4

月 11 日获得 2005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本公司于 2006 年 7 月 6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于 2006 年 6 月 30 日签发的证监

公司字〖2006〗126 号文，该文核准本钢板材向本钢集团发行 20 亿股人民币普

通股用于收购本钢集团的相关资产；同日，本钢集团获得中国证监会于 2006 年

6 月 30 日签发的证监公司字〖2006〗127 号文，该文同意豁免本钢集团因取得公

司发行的 20 亿股新股导致持股数量达到 25.752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2.12%）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公司董事会根据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了本次发行

相关事宜。2006 年 8 月 28 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批

准，公司完成了本次发行新增 20 亿股份的登记及股份限售。2006 年 9 月 28 日，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手续获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准。 

（二）发行股票种类、面值和数量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股票面值：1.00元/股； 

3、发行股数：200,000万股；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新股发行价格为4.6733元/股，即截至2005年12月31日本钢板材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值。 

本次新股发行价格系以公司200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即2006年4月11日，

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收购方案）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收盘价

的算术平均值与2005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的孰高值确定。本钢

集团认购价格高于于本次交易公告前的二级市场价格，发行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可

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并且本钢集团在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收购议案时回避了表

决，因此本次发行新股充分考虑了大股东、A股社会公众股股东及B股股东的利

益，程序规范，定价合理，未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收购价款的支付方式 

本钢板材拟向本钢集团发行 20 亿股的流通 A 股以每股 4.6733 元的价格折为

93.466 亿元收购资金，该部分收购资金低于收购价款之间的差额由本钢板材在交

割日后的三年内分三期平均支付；本钢板材应就延迟价款向本钢集团支付利息，

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该利息与同期延迟价款一起支付。 

有关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详细情况，可查阅2006年7月7日在《中国证券

报》、《香港商报》、《证券时报》公告的《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

告书》，上述购买报告书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资产



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亦可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阅。 

 

二、公司发行前后股份变动和限售情况 

（一）公司历次股份变动情况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本钢板材”）系 1997 年 3

月 27 日经辽宁省人民政府辽政〖1997〗57 号文批准，由本溪钢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钢集团”）以其拥有的炼钢厂、初轧厂及热连轧厂有

关经营钢铁板材业务的资产及负债进行重组，采用募集设立方式发行境内上市外

资股（B 股）400,000,000 股，于 1997 年 6 月 27 日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人民币 10.16 亿元。 

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国有法人股 61,600 60.63% 
B股 40,000 39.37% 
合  计 101,600 100.00%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公司于 1997 年 11 月 3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12,000 万股，其中 1,200 万股为公司职工股。1998 年 1 月 15 日，

除职工股外的 10,800 万股在深交所挂牌交易，1998 年 7 月 16 日职工股上市流通。

A、B 股发售完成后，本钢板材注册资金人民币 11.36 亿元。此后至今公司总股

本数量止未发生变动情况。 

（二）本次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新增 20 亿 A 股股份已于 2006 年 8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托管，托管完成后本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新增股份（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575,226,800 50.64 +2,000,000,000 2,575,226,800 82.12
国家持股     
国有法人持股 575,200,000 50.63 +2,000,000,000 2,575,200,000 82.12
社会法人持股  



境外法人持股  
高管持股 26,800 0.00 26,800 0.00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560,773,200 49.36 560,773,200 17.88 
A 股 160,773,200 14.15 160,773,200 5.13 
B 股 400,000,000 35.21 400,000,000 12.76
H 股及其他  

三、股份总数 1,136,000,000 100.00 3,136,000,000 100.00

本次新增股份自登记至本钢集团帐户起，即 2006 年 8 月 28 日起 36 个月内

不转让。 

（三）本钢集团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流通情况 

本次发行后，本钢集团持有的本钢板材有限售条件股份共 2,575,200,000 股，

可上市交易时间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时  间 
限售期满新增可上

市交易股份数量 
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余额 
无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余额 
说  明 

2006 年 3 月 14 日 575,200,000 560,800,000 

2006 年 8 月 28 日 2,575,200,000 560,800,000 
本次新增股份

2,000,000,000

2008 年 3 月 14 日 56,800,000 2,518,400,000 617,600,000 

2009 年 3 月 14 日 480,000,000 2,038,400,000 1,097,600,000 

2009 年 8 月 28 日 2,038,400,000 1,097,600,000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38,400,000 1,097,600,000 

2011 年 1 月 1 日 2,038,400,000 0 3,136,000,000 

注：1、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为 2006 年 3 月 14 日； 

2、本公司本次新增股份股权登记完成日为 2006 年 8 月 28 日； 

3、假设本钢板材总股本自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至 2011 年 1 月 1 日未发生变动。 

（四）公司前 10 名有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及限售条件 

本次发行后，假设本钢板材自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至 2011 年 1 月 1 日总股

本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股数不发生变动，前 10 名有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数量及限售条件如下表： 

                                                     单位：股  



序

号 

有限售条件

股东名称 

持有的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量 
可上市交易时间 

新增可上市 

交易股份数量
限售条件 

2008 年 3 月 14 日 56,800,000 

2009 年 3 月 14 日 480,000,000 1 

本溪钢铁（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2,575,200,000 

2011 年 1 月 1 日 2,038,400,000 

1、本钢集团承诺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之日起，其持有的本钢板材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至少在 24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

让，24 个月至 36 个月期间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本钢集团所持有的股份，出

售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5%； 

2、本钢集团承诺其本次新增股份自股权登

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

让； 

3、自本次收购事项完成至 2010 年末，本

钢集团持有的本钢板材股份不低于 65%

（向战略投资者以政策允许的方式转让除

外，但新的受让方继续遵守原承诺的条

件）。 

2 于天忱 13,400 辞任 6 个月后 13,400 

3 梁广德 13,400 辞任 6 个月后 13,400 
任职期间及辞任后 6 个月内不得减持 

（五）公司前 10 名 A 股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06 年 8 月 25 日，公司 A 股前 10 名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1 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股 50.63%  575,200,000 575,200,000 － 
2 银河投资 其他 0.17% 1,911,197 － 未知 
3 解湘 其他 0.10% 1,168,706 － 未知 
4 005L－CT001 其他 0.09% 1,020,054 － 未知 
5 曾斯飙 其他 0.08% 950,000 － 未知 
6 陈秀云 其他 0.05% 603,141 － 未知 
7 陈孝开 其他 0.05% 548,700 － 未知 
8 凌小红 其他 0.04% 442,500 － 未知 
9 谢木林 其他 0.04% 424,500 － 未知 

10 刘文涛 其他 0.04% 406,600 － 未知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与前十位股东中的其它股东及与前10名无限售

条件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注：此处持股比例为截至 2006 年 8 月 25 日前 10 名 A 股东占总股本比例。 

本次新增股份完成后至本公告书签署日，本钢板材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持股数量无变化。 

（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上市与流通时间 

本次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流通 A 股，上市日为 2006 年 10 月 9 日。 

本钢集团承诺：“本钢板材新增流通 A 股收购本溪集团拥有的钢铁主业相关

资产，本钢集团承诺因此而增持的股份自增持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

让”，即本钢集团本次新增的 20 亿股自 2006 年 8 月 28 日起 36 个月内不上市交

易或转让。 

由于本钢集团同时承诺：“自本次收购事项完成至 2010 年末，本钢集团持

有的本钢板材股份不低于 65%（向战略投资者以政策允许的方式转让除外，但新

的受让方继续遵守原承诺的条件）”，因此若本次新增股份后本钢集团持有的

2,575,200,000 股本钢板材股份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仅有 536,800,000 股可上市

流通或转让。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一）打造一体化产业链，扩大生产规模 

本次收购前，本钢板材仅包括本钢集团钢铁产业生产链中炼钢、热轧部分；

整体上市后，本钢板材将拥有烧结、焦化、炼铁、炼钢、冷轧、热轧、镀锌、彩

涂等一整套现代化钢铁生产工艺流程及相关配套设施，实现了钢铁生产工艺流程

的完整，并拥有了与之配套的能源动力系统、销售物流系统，届时本钢板材将有

条件以完整的产业链参与市场竞争；2005年，本钢板材生产钢602万吨，热轧板

435万吨，根据本钢集团“十一五”规划，至2008年，收购后新公司的铁、钢、

材的生产规模均将达到千万吨级，公司未来业务增长速度和增长潜力前景广阔。 

（二）优化产品结构 

本次收购前，本钢板材为本钢集团钢铁产业生产链中炼钢、热轧部分，其产

品仅限于热轧板及少量钢坯。整体上市后，重组后的本钢板材将拥有完整的产品



体系，新公司的产品将涵盖热轧板、冷轧板、镀锌板、彩涂板、特钢等多个品种，

收购本钢集团的冷轧、涂镀业务将增加本钢板材产品附加值，进一步提高本钢在

国内高端市场的地位。 

（三）对本钢板材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本次股份变动对本钢板材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等财务指标的影响如下表所

示： 

                                                   单位：元/股 

项目 2005 年度
（1） 2005 年度

（2）
（本次新增股份后全面摊薄） 

每股收益 0.56 元 0.59 元 
每股净资产 4.67 元 4.72 元 

注：（1）根据本钢板材 2005 年度审计报告； 

（2）根据本钢板材截止 2005 年 12 月 31 日的备考合并审计报告。 

（四）发挥协同效应 

收购后新公司形成产业链一体化后，本钢板材在生产上下游、辅助设施之间

的配比将更为平衡，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收购新公司随着产能、产品领域、

市场覆盖面的扩大，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充分发挥系统运作优势，强化产线专业

分工，提高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辅助部门进入上市公司后，可以通过采购、

销售、技术、管理、财务资源等方面的综合，将体现内涵式的协同效应，有效降

低企业生产的成本与风险。 

（五）减少关联交易 

目前，本钢板材主要在铁水采购、成品销售和能源动力等方面与本钢集团及

其他关联方存在大量关联交易，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后新公司与本钢集团之间

的关联交易金将大幅度降低，增强了上市公司独立运作的能力。 

 

四、保荐意见 

财务顾问暨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如下保荐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具备了《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新增股份并上市的

条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证本钢板材的董事了解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规则及股票上市协议规定的董事的义务与责任，并协助其健全了法人治理

结构、制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与保密制度。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对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保证本钢板材

的上市申请资料、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保证

对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不利用在上市过程中获得

的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五、备查文件 

1、本钢集团和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购买协议； 

2、本钢集团和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公司字[2006]126 号文； 

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公司字[2006]127 号文； 

5、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六、联系方式 

1、上市公司 

名  称：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钢铁路18号 

电  话： 0414－7828360 

传  真： 0414－7824158 

联系人： 梁广德 

  

2、财务顾问暨保荐机构 



名  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南塔21楼 

电  话： 021－68825188 

传  真： 021－68820388 

联系人： 郑卫峰、董莱、余晖、于杨、赵留军、杨曦、周继卫、周扣山、胡腾鹤

保荐代表人： 余晖、胡腾鹤 

项目主办人： 周扣山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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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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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